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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基础设施更新背景下恩施污水处理能力提升的管理策略
周宏波

湖北沃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 恩施 445000

【摘 要】：在市政基础设施更新战略推进与“长江大保护”政策实施的双重背景下，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作为武陵山区典型生

态敏感区域，其污水处理能力提升成为改善人居环境、保障流域生态安全的核心任务。本文针对恩施山区地形制约、管网老化漏

损、雨污混流突出、管理机制碎片化等痛点，结合当地污水处理能力提升工程实践，从组织架构、规划统筹、实施管控、协同运

行、保障体系五个维度构建系统性管理策略。研究成果为山区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更新中污水处理项目的高效推进提供了可复制的

管理范式，对同类生态敏感区域基础设施升级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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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将污水处理设施更新纳入市政基础设施

改造重点任务，2023 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2021-2025年）》进一步要求武陵山区加强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与改造。恩施州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其污水处理能

力直接关系流域水质安全，在市政基础设施更新战略背景下，

亟需通过科学管理破解设施升级难题。针对恩施山区地形特

殊、生态敏感、资金有限的特点，构建适配性管理策略，可有

效破解污水处理项目“规划脱离实际、施工协调困难、运行效

率低下”等共性问题。项目实施后，恩施州核心城区污水全收

集、全处理目标实现，为同类山区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更新提供

实操经验。突破传统污水处理项目“重技术轻管理”的研究局

限，建立“政策适配-地形响应-技术协同-管理保障”的一体化分

析框架，丰富市政基础设施更新领域的地域化管理理论，为生

态敏感区基础设施项目管理提供理论支撑。

2 恩施污水处理设施现状与管理痛点

2.1设施现状

恩施州现有污水处理厂 18座，总设计处理能力 28万m³/d，

但实际处理量仅 19万 m³/d，其中 3座主力厂长期处于“低负荷

运行与局部超负荷并存”状态，进水COD浓度均值仅 180mg/L，

远低于设计值 350mg/L。老旧管网中混凝土管占比达 65%，存

在裂缝、腐蚀等问题，1.2m以下小管径占比超 70%，输送能

力不足；受山地地形限制，管网随地形蜿蜒铺设，1.8m以上

大管径主干管缺失，支线与主干管匹配度低；老城区合流制管

网占比 42%，汛期溢流污染严重，2022年监测数据显示，清

江干流部分断面汛期氨氮浓度超Ⅲ类标准 1.2倍。提升泵站老

化严重，5座泵站运行年限超 15年，故障停机率达 8%；缺乏

智能监测设备，仅 3座污水处理厂配备基础水质在线监测仪，

管网流量、液位监测覆盖率不足 10%。

2.2核心管理痛点

（1）组织协调机制不畅：项目涉及住建、生态环境、水

利、城管等多部门，存在“多头管理、权责交叉”问题。如管网

改造中，住建部门负责工程实施，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水质监管，

但缺乏协同决策机制，导致部分改造工程未衔接水质改善需

求。

（2）规划缺乏系统性：前期规划未充分考虑山区地形，

如某片区 1.5m顶管施工因未预判溶洞地质，导致工期延误 3

个月；污水处理厂扩容未同步规划管网改造，某新建厂因配套

管网未完工，闲置 1年；管网设计未考虑人口增长需求，某县

城管网投用 3年即超负荷。

（3）实施过程管控薄弱：部分小型管网改造项目存在“围

标串标”现象，施工单位资质不足导致工程质量隐患；老旧管

网改造中，50%以上项目未执行闭水试验，1.5m钢管焊接质量

抽检合格率仅 75%；3个已完工项目平均成本超支率达 18%，

主要因地形复杂导致施工方案反复调整。

（4）运行协同效率低下：“厂-网-站”各环节独立运行，缺

乏协同调度：管网输送流量波动导致污水处理厂进水负荷骤升

骤降，某厂曾因进水流量短时翻倍导致生化系统崩溃；泵站与

管网未联动，高峰期管网满溢与泵站低负荷运行并存。

（5）保障体系不完善：地方财政仅能覆盖项目投资的

40%，社会资本引入困难；本土施工企业缺乏大管径钢管安装、

顶管施工等核心技术，依赖外地团队导致成本增加；污水处理

厂专业技术人员持证率仅 58%，智能设备运维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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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政基础设施更新背景下恩施污水处理能力提升

的管理策略

3.1构建政企协同的一体化架构

成立专项管理专班：由州政府牵头，组建“恩施州污水处

理设施更新专项工作组”，明确牵头单位、协同单位及实施单

位的权责清单。采用“PPP+委托运营”模式引入社会资本，投融

资阶段由城投公司与社会资本成立项目公司，社会资本承担

60%投资，政府通过可行性缺口补助保障收益；建设阶段社会

资本负责工程实施，专项工作组全程监管；运营阶段社会资本

负责“厂-网-站”一体化运营，运营期 25年，考核指标包括污水

收集率、出水水质达标率、能耗等，与服务费挂钩。

3.2构建因地制宜的系统性体系

（1）基础调研精准化：采用 CCTV管道检测、声呐探测

等技术，完成 120km老旧管网检测，建立含管径、材质、腐

蚀程度、位置坐标的数据库。联合地质勘察院，对管网路由、

泵站选址区域进行详细勘察，重点标注溶洞、滑坡等风险点，

为 1.5m顶管、1.8m钢管施工提供依据；结合恩施州“十四五”

人口规划，采用“人均指标法+产业类比法”预测污水量，核心

城区按远期 50万人口、人均日污水量 130L 核算，预留 20%

输送能力。

（2）规划布局差异化：根据山区地形与功能分区，制定“主

干加密、支线延伸、雨污分流”的管网规划方案。核心城区沿

清江两岸铺设 1.8m钢管主干管 8.2km，形成“双轴辐射”格局，

解决大流量输送需求；老城区采用 1.5m顶管技术改造合流制

管网 15km，减少对建筑物与地形的扰动，同步建设截流井 23

座；新城区同步规划 1.5m钢管支管 15.4km与雨水管网，实现

雨污分流全覆盖；乡镇区域采用“小型化、分散化”模式，建设

5座小型污水处理站，配套 0.8-1.2m管网，降低输送成本。

（3）专项规划协同化：管网规划纳入清江流域生态保护

规划，在支流汇入干流处设置水质监测节点，确保污水不直排；

管网路由避开主干道施工区域，如 1.8m主干管沿规划次干道

铺设，减少与道路改造的交叉作业；在管网改造中同步建设雨

水调蓄池 8座（总容积 8000m³），提升汛期雨洪调蓄能力。

3.3构建全流程精细化管控体系

（1）招投标与合同管理规范化：投资超 5000万元的主干

管工程采用公开招标，小型支线改造采用竞争性磋商，明确施

工单位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一级资质及大管径钢管安装业绩；

签订“总价包干+变更审批”合同，明确地形复杂、地质突变等

不可抗力的变更流程，约定质量保证金与工期违约金；要求施

工单位提交 10%合同金额的履约保函，监理单位提交 5%的监

理责任保函。

（2）施工过程管控精细化：针对不同管材与地形制定专

项施工方案。1.8m钢管施工采用“工厂预制+现场焊接”模式，

焊接采用氩弧焊打底+手工电弧焊填充，焊缝 100%无损检测，

防腐采用“喷砂除锈+三层防腐涂层”工艺，确保山区潮湿环境

下使用寿命；1.5m顶管施工采用泥水平衡顶管法，针对砂卵

石地层优化泥浆配比（膨润土 10%+纯碱 0.4%+CMC0.15%），

控制地面沉降≤30mm；老旧管网改造采用“断管对接+内衬修

复”技术，减少开挖量，如老城区某路段采用 CIPP内衬修复技

术，工期缩短 40%。

建立“三检制+第三方检测”质量管控体系，事前审核施工

方案，对 1.8m钢管、1.5m顶管等主材进行进场检验，抽检合

格率 100%方可使用；事中施工单位自检、监理单位复检、专

项工作组抽检，重点检查钢管焊接质量、顶管轴线偏差、接口

密封性，关键工序实行“旁站监理”；事后执行“分段验收+竣工

验收”，管网改造分段进行闭水试验，竣工验收需提交 CCTV

检测报告、水质监测报告等资料。采用甘特图制定施工计划，

将 1.8m主干管施工分为 8个标段平行推进，在关键节点设置

奖惩机制，提前完工奖励 50万元；建立动态成本台账，对地

形复杂导致的施工方案调整，需经专项工作组集体审批，累计

变更金额超过 10%需报州政府备案。

（3）安全生产常态化：对顶管施工、高空焊接等危险工

序进行风险评估，制定专项安全方案；在施工区域设置标准化

围挡，夜间警示灯，在 1.5m顶管工作井周边设置防护栏杆；

施工人员需经安全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特种作业人员持

证率 100%，定期开展应急演练。

3.4构建“厂-网-站”智能协同体系

智能监测网络建设：在主干管、支管关键节点安装 18套

流量计、23套液位计，数据采集频率 1次/分钟；在污水处理

厂进水口、管网交汇节点安装 6 套 COD、氨氮在线监测仪，

监测数据实时上传；对 3 座提升泵站、18座污水处理厂的泵

组、曝气设备等安装运行状态监测模块，实现故障预警。在主

干管与支管连接处安装智能流量调节阀，根据平台监测数据自

动调节开度，避免主干管超负荷；提升泵站采用“变频调速+

液位联动”模式，管网液位≥2.2m 时提升泵组频率至 55Hz，

≤1.0m时降至 35Hz，确保流量稳定。在管网交汇节点设置机

械格栅与应急调蓄池，拦截大颗粒杂质，水质异常时导入调蓄

池缓冲；当管网水质超标时，调度平台自动通知污水处理厂启

动应急预处理，调整生化系统运行参数。管网堵塞时，通过流

量、压力数据定位堵塞位置，调度高压清洗车处置，同步启用

旁通管道保障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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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保障体系构建，筑牢策略落地支撑

社会融资通过 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 11.2亿元，采用“可

行性缺口补助”回报机制，补助金额根据污水处理量与水质达

标率核算；发行市政专项债券 3.8亿元，用于智能调度平台建

设；通过集中采购降低主材价格，采用“以奖代补”激励施工单

位节约成本。与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院合作，引进大管

径钢管焊接、顶管施工等核心技术，开展技术培训 20场；扶

持 3家本土施工企业升级资质，组建 1.5m顶管、1.8m钢管施

工专业团队，降低对外依赖。出台《恩施州市政基础设施更新

管理办法》《恩施州污水处理“厂-网-站”一体化运营管理细则》

等 6项地方制度，明确工程审批“绿色通道”：管网改造项目审

批时限压缩至 20个工作日；对污水处理成效显著的区域，给

予流域生态补偿资金；将污水处理能力提升纳入县市绩效考

核，对未完成任务的单位进行约谈。

4 管理策略实施成效

4.1设施效能显著提升

（1）收集处理能力大幅增强：项目完成后，新增污水收

集管网 38.6km，改造老旧管网 12.3km，区域污水收集率从 68%

提升至 92%，覆盖服务人口 42万人；3 座污水处理厂扩容后

总处理能力达 35万m³/d，进水负荷均衡率从 62%提升至 85%，

进水 COD浓度稳定在 280-350mg/L。

（2）运行效率明显优化：“厂-网-站”协同运行后，污水处

理厂单位处理能耗从 0.68kWh/m³降至 0.59kWh/m³，泵站单位

能耗从 0.32kWh/m³降至 0.27kWh/m³，年节约能耗成本 186万

元；管网漏损率从 23%降至 8%，年减少污水流失量 120万 m³。

4.2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清江干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Ⅲ类标准，氨氮、总磷浓度较

改造前分别下降 42%、38%；汛期污水溢流现象消除，初期雨

水经调蓄处理后达标排放，支流入库水质达标率从 75%提升至

100%，获评“湖北省长江大保护示范工程”。

4.3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跨部门联席会议解决协调问题 32项，工程审批时限压缩

40%；PPP模式成功引入社会资本 11.2亿元，资金到位率 100%，

未发生资金挪用问题。项目一次验收合格率 100%，1.8m钢管

焊接合格率 100%，1.5m顶管轴线偏差控制在 50mm以内，闭

水试验合格率 100%；成本超支率控制在 5%以内，较以往项目

下降 13个百分点。智能调度平台实现“无人值守+远程监控”，

设备故障预警准确率达 90%，故障处理时间从 4小时缩短至 1

小时；运营单位考核优秀率达 92%，服务质量持续提升。

5 结论

市政基础设施更新背景下，恩施污水处理能力提升的核心

在于破解“地形制约、部门协同、技术适配、资金短缺”四大难

题。本文构建的“五位一体”管理策略通过政企协同的组织架

构，解决了“多头管理、资金不足”问题；因地制宜的规划体系，

实现了设施布局与山区地形的精准匹配；全流程精细化实施管

控，保障了工程质量与成本可控；“厂-网-站”智能协同运行，

提升了设施整体效能。该策略在恩施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实

现了污水收集率、处理效能、生态质量的同步提升，为山区城

市市政基础设施更新中污水处理项目管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恩

施经验”。未来可引入 AI算法优化调度策略，通过大数据预测

污水量与水质变化，实现“预判式调度”；在 1.8m主干管、1.5m

支管关键节点加装腐蚀监测传感器，建立管网全生命周期数字

档案。结合“双碳”目标，在污水处理厂推广光伏发电、沼气利

用等技术，降低化石能源依赖；研发适用于山区的低能耗管网

输送技术，进一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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